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

	序号
	当事人名称
	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	违法行为类型
	行政处罚内容
	作出行政处罚

决定机关名称
	作出行政

处罚决定日期
	备注

	1
	安徽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	池银罚决字〔2023〕1号
	金融精准扶贫贷款统计有误；
涉农贷款统计有误；
大中小企业贷款统计有误；
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；
单位银行结算账户撤销迟备案；
部分预算收入未通过专有账户核算；
部分预算收入上划不及时；
金融消费者争议解决工作落实不到位。

	警告，并处罚款人民币35.9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池州市中心支行
	2023年4月10日
	

	2
	陈志龙（时任安徽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负责人）
	池银罚决字〔2023〕2号
	对安徽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违法违规行为负责：未按规定重新识别客户。


	处罚款人民币1.2万元。
	中国人民银行

池州市中心支行
	2023年4月10日
	


